
附件

一、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名称
基本编

码
实施部门 职权依据

行使
层级

行使内容

1

公证机构设
立审批和公
证员执业、
变更许可

公证机
构设立
审批

010900
3001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修正）
第九条 设立公证机构，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颁发公证机构执业
证书。

县级 受理、初审

公证员
执业、
变更许
可

010900
3002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2017年修正）
第十七条 公证员的数量根据公证业务需要确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公证机构的设置情况和公证业务的
需要核定公证员配备方案，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担任公证员，应当由符合公证员条件的人员提出申请，
经公证机构推荐，由所在地的司法行政部门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请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任命，并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颁发公证员执业证书。

县级 受理、初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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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处罚

1

对法律援助
机构及其工
作人员从事
有偿法律服
务的处罚

020902
5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二十六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一)为不
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
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二)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三)
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四)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从事有偿
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侵占、私分、挪用
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2017年）第三十
二条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一）为不符合法律援
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
供法律援助的；（二）向受援人索要、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
利益的；（三）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 
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收取的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从事有偿
法律服务的违法所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侵占、私分、挪用
法律援助经费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县级
对从事有偿法律
服务的违法所得
予以没收。

2

对律师事务
所拒绝法律
援助机构的
指派，不安
排本所律师
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的处

罚

020902
6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二十七条　律师事务所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不安排本所律师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
重的，给予１个月以上３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

县级

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给予１
个月以上３个月
以下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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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律师无正
当理由拒绝
接受、擅自
终止法律援
助案件的、
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收取
财物等行为
的处罚

020902
7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二十八条　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
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１个月以上３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擅自终止法律援助案件的；（二）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的。
有前款第（二）项违法行为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还违法所得的
财物，可以并处所收财物价值１倍以上３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给予１
个月以上３个月
以下停止执业的
处罚。责令退还
违法所得的财
物，可以并处所
收财物价值１倍
以上３倍以下的

罚款。

4

未取得律师
执业证书以
律师名义从
事法律服务
业务的处罚

020903
7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2017年修正）
第五十五条 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
业务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责令停止非
法执业，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县级

责令停止非法执
业，没收违法所
得，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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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给付

1

法律援助办
案人员办案
补贴的审核

发放

050900
1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二十四条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
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律援
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
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
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县级
对本级办案人员
办案补贴的审核

发放

2
法律
援助

050900
2000

法律援助中
心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
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
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
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
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
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县级 提供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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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检查

1
对法律援助
工作的监督

检查

060900
1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2017年）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
援助工作，其所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
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
援助工作。

县级

受理、审查法律
援助申请，指派
或者安排法律援
助机构或者法律
援助人员为受援
人提供法律援助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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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奖励

1

对优秀（先
进）人民调
解委员会及
优秀（先
进）调解员
的奖励

080900
1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调解员奖励办法》（1991年司法部
令第15号）
第七条 奖励的审批权限
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模范人民调解员以及集体和个人的命名表彰，
由司法部批准。
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优秀人民调解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
（局）批准。
    地（市）、县级司法局（处）表彰的统称先进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先进人民调解员，分别由地（市）、县级司法局（处）批准。   

县级

对先进人民调解
委员会和人民调
解员给予表彰、

奖励

2

对事迹特别
突出的法律
服务所和法
律服务工作
者的奖励

080900
2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部门规章】《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2017年司法部令第137
号）
第三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工作成绩显著、队伍建设良好、管理制
度完善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部门规章】《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2017年司法部令第
138号）
第二十一条 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可以报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表
彰
第四十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县级

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和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给予表

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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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法律援助
工作行政奖

励

080900
3000

人民政府或
司法行政部

门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2017年）
第七条　对在法律援助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或者司法行政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县级
对组织和个人给
予表彰、奖励。

4
对法治宣传
工作表彰、

奖励

080900
4000

人民政府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制宣传教育条例》（2005年）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做出显著成
绩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县级
对组织或者个
人，给予表彰、

奖励。

5

对有突出贡
献的人民调
解委员会及
优秀调解员
的奖励和表

彰

080900
6000

人民政府

【法律】《人民调解法》（2011年）
第六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
人民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对有突出贡献的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县级 分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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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裁决

1

对审计机关
作出的有关
财政收支的
审计决定进
行裁决

090900
1000

司法行政部
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2006年主席令第48号修改）
第四十八条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作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
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2010年国务院令
第571号修订）
第五十二条 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依照审计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和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进行审计监督作出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审计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提请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决，本
级人民政府的裁决为最终决定。
审计机关应当在审计决定中告知被审计单位提请裁决的途径和期限。
裁决期间，审计决定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停
止执行:（一）审计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受理裁决的人民
政府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被审计单位申请停止执行，受理裁
决的人民政府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
裁决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办理。裁决决定应当自接到提请之日起
60日内作出;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法制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
适当延长，并告知审计机关和提请裁决的被审计单位，但延长的期限
不得超过30日。

县级
办理本级有关财
政收支审计决定
的行政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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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类

1

申请人对法
律援助机构
作出的处理
有异议的审

查

100900
1000

法律援助中
心

【地方性法规】《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2017年修正）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应当自收到公民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
行审查，并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一)请求事项属于法律援助
范围和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当出具书面受理决定;(二)认为申
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补
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
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
关机关、单位查证;(三)请求事项不属于本法律援助机构受理的，应
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向具有受理职责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四)对不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或者请求事项不属于法律援助范围的，应当书面告知
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依据前款(二)、(三)、(四)项规定作出的处理
有异议的，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重新审查，或者直接向确定该法律
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在收到异议申请之
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
的，应当书面责令法律援助机构及时对该申请人提供法律援助。

县级
本级法律援助机
构作出的处理审

查

2
法律援助机
构的设立

100900
4000

司法行政主
管部门

【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2003年国务院令385号）
第五条第一款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根
据需要确定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

县级 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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